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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5            证券简称：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3 

转债代码：113679            转债简称：芯能转债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 

内部转让股份结果及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因个人职业规划需要，作为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的张佳颖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将名下所持有

的公司 5,000,000股股份全部内部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张文娟。 

截至内部转让股份计划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利忠、张文娟、张震

豪及其控制的法人股东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达经编”）和海宁市乾

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潮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85,560,000 股，加上张佳颖

作为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90,56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8.1120%。 

 内部转让股份计划的实施结果及权益变动情况 

在内部转让股份计划期间内，张佳颖已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将名下所持有的公司

1.0000%的股份共计 5,000,000 股全部内部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张

文娟。本次权益变动后，张文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200,000 股，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从 5.0400%增加至 6.0400%，张佳颖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张利忠、张文娟、张震豪及其控制的法人股东正达经编和乾潮投资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90,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8.112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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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转让股份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内部转让。本次股份内部转

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股份内部转让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量和总比例未发生变化。 

一、内部转让主体转让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佳颖 5%以下股东 5,000,000 1.0000%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60,000

股  

大宗交易取得：4,64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海宁市正达经编

有限公司 
69,920,000 13.9840%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法人股东 

张利忠 49,280,000 9.8560%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 

张震豪 28,560,000 5.7120%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 

张文娟 25,200,000 5.0400%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 

海宁市乾潮投资

有限公司 
12,600,000 2.5200%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法人股东 

张佳颖 5,000,000 1.0000%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

直系亲属 

合计 190,560,000 38.1120% — 

注：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芯能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因转债转股造成的股本变动

很小，本公告“持股比例”均以 2024年 4月 30 日公司股本总数 500,000,000 股为基准

计算，与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公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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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转让数量

（股） 
转让比例 转让期间 转让方式 

转让价格区间 

（元/股） 

转让总金额

（元） 

转让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张佳颖 5,000,000 1.0000% 
2024/6/14～

2024/6/14 
大宗交易 10.78－10.78 53,900,000 已完成 0 0% 

内部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完毕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海宁市正达经编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法人股东 69,920,000 13.9840% IPO前取得 69,920,000股 

张利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9,280,000 9.8560% IPO前取得 49,280,000股 

张文娟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0,200,000 6.0400% 
IPO前取得 25,200,000股 

大宗交易取得 5,000,000股 

张震豪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8,560,000 5.7120% IPO前取得 28,560,000股 

海宁市乾潮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法人股东 12,600,000 2.5200% IPO前取得 12,600,000股 

合计   190,560,000 3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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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

露义务

人基本

信息 

名称 张文娟 

住所 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紫薇花园 6幢 2单元 

权益变动 

时间 
2024年 6 月 14日-2024年 6月 14 日 

权益 

变动 

情况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加数量

（股） 

增加比例

（%） 

大宗交易 2024年 6月 14日 
人民币 

普通股 
5,000,000 1.0000 

合计 5,000,000 1.0000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张文娟 无限售流通股 25,200,000 5.0400 30,200,000 6.0400 

五、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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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正

达经编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69,920,000 13.9840 69,920,000 13.9840 

张利忠 无限售流通股 49,280,000 9.8560 49,280,000 9.8560 

张文娟 无限售流通股 25,200,000 5.0400 30,200,000 6.0400 

张震豪 无限售流通股 28,560,000 5.7120 28,560,000 5.7120 

海宁市乾

潮投资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2,600,000 2.5200 12,600,000 2.5200 

张佳颖 无限售流通股 5,000,000 1.0000 0 0 

合计 无限售流通股 190,560,000 38.1120 190,560,000 38.1120 

六、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股份

内部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2、2021 年 7 月 13 日，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的张

佳颖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 5,000,000 股。此次，因

个人职业规划的原因，张佳颖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将名下所持有的公司

5,000,000股股份全部内部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的张文娟。  

除以上变动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上市以来未发

生其他持股变动。 

3、截止目前，本次股份内部转让计划实施完毕，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后续增持或减持股份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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